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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经开区分局，市局相关科室： 

为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

于脱贫攻坚工作的有关重要部署，为进一步培育推广我市地标

品牌，带动农民脱贫、致富、增收，按照市局关于实施地标精

准扶贫工程的有关工作安排，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，认真

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、四次全会和市委七届七次、八次、九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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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会精神，坚持“五位一体”发展理念，充分学习借鉴国家知识

产权局地理标志精准扶贫西部宣讲团宣讲的经验， 大力推广 

2018 年“地标精准扶贫工程”示范年建设形成的好经验和典型做

法，进一步提高地理标志商标注册、管理、运用和保护水平，

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商标助力精准脱贫的成效，积极推动我市

农业转型升级，助力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。 

二、工作重点 

（一）持续推进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创建。调整、充实和完

善地理标志培育库；进一步加强和指导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工

作，夯实品牌发展基础；重视地理标志品牌国际化建设，积极

引导具备条件的权利人及时开展地理标志商标国际注册工作。 

（二）规范地理标志商标、专用标志使用和管理。加强行

政管理和服务工作，指导权利人落实地理标志商标使用管理制

度，加强地理标志和专用标志的规范使用和有效管理；推广地

理标志商标＋企业自主商标的“双商标”模式，支持企业打造自

主品牌；指导贫困地区地理标志商标权利人遵照“四川扶贫”公

益性集体商标的管理要求，积极使用“四川扶贫”商标标识，把

地理标志商标品牌与“四川扶贫”商标品牌有机融合。 

（三）努力推动地理标志商标品牌运用。积极推广“地理标

志商标＋合作社＋精准扶贫农户”生产经营模式，创建和打造一

批拥有自主商标的“一社一标”和“一社多标”品牌合作社，提高

合作社的经营组织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；推广“地理标志＋特色产

业＋精准扶贫”的产业发展带动精准扶贫模式，积极支持龙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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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以地理标志为核心，打造优势特色农业，带动服务业和乡村

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。 

（四）持续开展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宣传。紧紧面向农业、

农村、农民，加强地理标志商标知识宣传推广，广泛树立地理

标志商标品牌意识；充分利用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、各类农业

博览会、特色农产品展销等活动以及各类媒体、网络平台，大

力推广地理标志商标品牌，不断提高地标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

影响力；讲好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助力特色产业和带动农民增收

脱贫故事，让全社会进一步关注、支持和参与地理标志品牌及

产业发展，助力精准脱贫。 

（五）切实加强地理标志商标品牌保护。指导权利人建立

完善和落实质量监控及检测制度，严格监督管控地理标志产品

质量，主动维护地理标志品牌声誉；持续开展地理标志保护“溯

源”行动，严厉查处侵犯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；加强

行政与司法衔接案件及时移送，形成对假冒侵权行为的强大威

慑。积极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模式，

加强长效机制建设，全面提高地理标志商标保护效能和水平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各县区局、分局要进一步加强地标

助力精准扶贫工程的组织领导，结合本地实际细化举措，压实

工作责任，纳入年底度考核机制，确保“推广年”工作取得实

效。要进一步统筹示范工程推广工作经费，保障工作开展，深

入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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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借鉴推广。各县区局、分局要充分借鉴省级地

标精准扶贫示范单位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，进一步挖掘和提炼本

地其他地标单位的实践模式，全面推广和提升地标品牌，示范

带动当地经济提质增效。同时放眼全国，学习先进地标省、市

的经验和做法，充分展示和推销我市好地标产品，扩大品牌影

响力和市场占有率。 

（三）加强协作配合。在开展推广工作中要注重内外协调

配合，主动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、汇报。进一步加强与

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互通，保证工作顺利开展。单位内部进一

步完善牵头部门和职能部门的资源共享与配合机制，确保圆满

完成任务。 

（四）做好总结报送。各县区局、分局在工作开展中要注

重梳理、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与做法，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，于

6 月 10 日和 12 月 10 日前向市局报送半年和全年总结。 

联系人：何家斌，联系电话：3311119。 

 

 

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2 日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2 日印发 


